
 

立法會  
Legislative Council 

 
立法會 CB(1)928/20-21 號文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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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2021 年收入 (印花稅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報告  
 
 
目的  
 
  本文件匯報《 2021 年收入 (印花稅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
("法案委員會 ")的商議工作。  
 
 
背景  
 
2.  《印花稅條例》(第 117 章 )附表 1 中的第 2(1)類 (A)段訂
明股票交易印花稅的稅率。現時，買賣雙方均需按股票售價或

價值各付 0.1%的印花稅。據政府當局所述，過去 10 年，股票交
易印花稅是政府重要的收入來源，每年為政府帶來的收入達 200
億元至 370 億元。  
 
3.  政府當局解釋，在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及經濟下行雙
重打擊的情況下，加上政府需推出逆周期措施支援市民和企業， 
導致 2019-2020 及 2020-2021 兩個財政年度錄得財政赤字。最新
的中期財政預測推算經營帳目在 2021-2022 年度起，連續 5 年都
會錄得赤字。面對與日俱增的公共財政壓力，政府有需要採取

措施控制政府開支及增加政府收入。  
 
4.  2020-2021 年度財政預算案強調有需要考慮調整稅率
及開拓新的收入來源，以應付短中期的財政需要。財政司司長

於 2021-2022 年度財政預算案宣布調整股票印花稅稅率的建
議，由現時買賣雙方按交易金額各付 0.1%提高至 0.13%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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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2021 年收入 (印花稅 )條例草案》  
 
5.  《2021年收入 (印花稅 )條例草案》("條例草案 ")於 2021 年
3月 5日刊登憲報，並於 2021年 3月 17日的立法會會議上首讀。
條例草案旨在修訂《印花稅條例》，以實施 2021-2022 年度財政
預算案的建議，調高某些關乎香港證券的文書可予徵收的印花

稅稅率。  
 
條例草案的條文  
 
6.  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如下：  
 

(a) 草案第 1 條列出簡稱並訂明，條例草案如獲通過，
將自 2021 年 8 月 1 日起實施；及  

 
(b) 草案第 2 條及第 3 條修訂《印花稅條例》附表 1 第

2(1)類 (A)段及第 2(3)類 (A)段，以 
 

(i) 就關於任何香港證券的售賣或購買 (但非證券
經銷業務 1)的成交單據而言將印花稅稅率
由 0.1%調高至 0.13%；及  

 
(ii) 就作用是作出生者之間的無償產權處置的轉

讓書，或為達成一項令香港證券的實益權益轉

移 (但不經由售賣及購買而轉移 )的交易而訂立
的轉讓書而言將印花稅稅率由 0.2%調高
至 0.26%。  

 
 
法案委員會  
 
7.  在 2021年 3月 19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，議員同意成立
法案委員會審議條例草案。鍾國斌議員獲選為法案委員會主席。

法案委員會的委員名單載於附錄 I。法案委員會曾與政府當局
舉行兩次會議。  
 
8.  法案委員會曾邀請公眾就條例草案提交書面意見，並接

獲 6 份意見書。曾向法案委員會提交書面意見的團體/個人名單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據第 117 章第 2(1)條，"證券經銷業務 "指在《印花稅 (證券經銷業務 )(期

權莊家 )規例》(第 117A 章 )中指明為證券經銷業務的任何由交易所參與
者進行的業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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載於附錄 II。應法案委員會要求，政府當局已經以書面就該等
意見書作出綜合回應 [立法會 CB(1)788/20-21(07)號文件 ]。  
 
 
法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 
 
9.  部分法案委員會委員支持條例草案提高股票交易印花

稅稅率的建議，亦有部分委員持反對意見。張華峰議員強烈反

對有關建議，並要求政府當局撤回條例草案。在進行審議期間，

法案委員會曾詳細研究條例草案的政策目標、對香港作為國際

金融中心的競爭力，以及對股票市場和中小型證券商業務的影

響。法案委員會亦就委員提出只向股票交易的其中一方實施擬

議的新印花稅稅率，以及在條例草案中引入 "日落條款 "等建議進
行討論。法案委員會的主要商議結果載述於下文各段。  
 
政策目標  
 
10.  政府當局表示，去年政府開支大幅增加，用以應付疫情

及推出紓困措施，因而導致財政儲備在兩年內由等同 23 個月的
政府開支銳減至等同 13 個月的水平。條例草案的政策目標旨在
增加政府收入，以應付政府短中期的財政需要。在平衡增加政府

收入、持續發展金融市場及維持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需要

後，政府當局決定上調股票交易的印花稅稅率，由買賣雙方按

交易金額各付 0.1%提高至 0.13%。  
 
11.  委員察悉，倘條例草案中有關提高股票交易印花稅稅率

的建議於 2021 年 8 月 1 日起實施，可為 2021-2022 財政年度中
的 8 個月帶來 80 億元的額外收入，全年的額外收入則為 120 億
元。  
 
12.  鑒於公共財政受壓，法案委員會大部分委員均表示理解

提高印花稅稅率的建議的背後理念。然而，部分委員認為現時

的財政儲備達 8,000 億元，調整印花稅稅率以增加政府收入並非
必要之舉，並認為在現時的財政狀況下，政府當局應致力減少

開支。  
 
條例草案的影響  
 
香港股票市場  
 
13.  部分委員就上調股票交易印花稅的建議對香港股票市場

及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所造成的影響表示關注。他們指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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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高印花稅稅率的建議會增加股票買賣的交易成本，除了證券

商之外，香港數以百萬計的股票投資者亦會受影響。有建議認

為，政府當局應考慮引入對民生影響較小的新稅項，如股息稅、

資本增值稅或遺產稅。  
 
14.  政府當局表示，股票交易活動由市場情況等多種不同因

素所帶動，而股票買賣的交易成本 (包含印花稅及其他各類徵費 )
只是其中一項因素。政府當局認為，香港證券市場的競爭力是

建基於多個制度上的獨特優勢，包括資金自由進出、與國際接軌

的監管制度、成熟的金融基建、優良的資產質素，以及與內地

市場日趨緊密的經濟聯繫，隨之而帶來龐大的發展機遇。政府

當局近年推出政策及措施，以提升本港股票市場的廣度及

深度，包括優化各項互聯互通計劃、容許未有收入的生物科技

公司及具 "同股不同權 "股權架構的新經濟企業在香港上市，以及
利便大中華公司尋求在港作第二上市。政府當局將繼續全力推

動香港證券市場的發展，將金融業發展至更高的台階。  
 
15.  部分委員查詢其他主要金融市場的股票買賣交易成本。

政府當局表示，英國按股票交易的價值向買方徵收 0.5%印花稅；
美國則不會徵收股票交易印花稅，但投資者須繳付 30%股息稅；
而內地則按股票的交易價值向賣方徵收 0.1%印花稅，以及向
投資者徵收 10%股息稅。政府當局表示，世界各地的股票市場
的交易成本結構不盡相同。香港有別於某些股票市場，並不會

徵收股息稅及資本增值稅等稅項。  
 
委員對股票投資者把興趣轉移至其他金融產品/市場的憂慮  
 
16.  有委員擔憂上調股票交易印花稅的建議或會導致零售

投資者轉向衍生工具市場，政府當局解釋，現時在香港交易及

結算所有限公司 ("港交所 ")買賣的衍生工具以現金交收，因此不
會徵收印花稅。然而，衍生工具與股票的性質並不相同。舉例

而言，有別於股票投資者，衍生工具產品的投資者不享有獲發

股息及投票權等權利。衍生工具的次級市場價格亦會受其他因

素所影響，例如衍生工具產品的時間值，以及正股的波動性，

因此不宜把股票及衍生工具產品的買賣活動作比較。  
 
17.  有委員查詢，香港在實施提高股票交易印花稅稅率的建

議後，投資者會否轉而投資香港上市公司在美國股票市場的預

託證券。政府當局回應指，投資者在決定投資哪個市場時，海

外股票市場的交易時間亦可能是一個考慮因素。從多個中概股

透過港交所來港上市的現象可見，香港股票市場明顯較其他司

法管轄區的股票市場佔優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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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小型證券商  
 
18.  部分委員關注到，條例草案會損害中小型證券商的業

務，因為該等證券商以佣金作為其主要收入來源。此外，中小

型證券商須與大型證券商及銀行競爭，營運環境艱鉅。考慮到

中小型證券商多年來對香港金融服務業發展所作出的貢獻，委

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如何協助該等證券商渡過難關。  
 
19.  政府當局表示，已在 2020 年 5 月至 9 月透過 "防疫抗疫
基金 "推出證券業資助計劃，發放現金支援中小型證券行及證券
業的持牌人。為減輕證券及期貨業的成本負擔，證券及期貨事

務監察委員會 ("證監會 ")向所有持牌法團、註冊機構、負責人員
及代表全數寬免 2020-2021 年度及 2021-2022 年度的牌照年費。
港交所亦於 2020年 8月向每間合資格的交易所參與者提供 1萬元
扣免額，藉以在經濟下行及全球金融危機下向證券業提供援助。

此外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、生產力促進局及數碼港於 2020 年 10 月
共同舉辦了中小企資援組證券業金融科技發展研討會，協助
證券業應用金融科技，升級轉型。政府當局承諾會繼續與業界

合作，營造一個有利行業持續發展的經營環境。  
 
20.  張華峰議員指出，政府當局透過 "防疫抗疫基金 "提供的
措施，以及證監會和港交所的措施均屬一次性及短期性質。然

而，提高股票交易印花稅稅率的建議卻會持續令交易成本上升

並減少股票交易量，長遠而言會為證券商的業務帶來影響。  
 
21.  政府當局重申，會繼續致力鞏固香港的市場基礎，提升

質素，擴大 "互聯互通 "，優化上市機制，使香港成為聯繫內地和
國際市場的平台。香港股票市場預期將繼續蓬勃發展，為金融

服務業，包括中小型證券商，帶來莫大商機。  
 
向股票交易的其中一方實施新印花稅稅率  
 
22.  部分委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只向股票交易的其中

一方 (即買方或賣方 )實施擬議的新印花稅稅率，或下調印花稅
稅率的擬議增幅。  
 
23.  政府當局表示，條例草案的政策目標是增加政府收入；

只向交易的其中一方實施新的股票交易印花稅稅率，或是下調

稅率的增幅，均會使條例草案增加政府收入的目標嚴重受挫。

此外，對買賣雙方實施不同的股票交易印花稅稅率會為印花稅



-  6  -  

機制帶來根本性及結構性轉變，繼而影響香港股票市場現時的

生態環境。  
 
建議在條例草案中加入 "日落條款 " 
 
24.  張華峰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在條例草案中加入

"日落條款 "，讓股票交易印花稅稅率可在經濟復甦後回復至現
時的水平 (即 0.1%)。其他委員就政府當局或會在短期內進一步
提高股票交易印花稅稅率表達關注，但認為在不明朗的經濟情

況下，透過立法限制股票交易印花稅稅率擬議增幅的期限有欠

彈性，並非理想的做法。  
 
25. 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，不贊同在條例草案中加入 "日落
條款 "，而未來在決定是否需要調整股票交易印花稅稅率時，須
考慮多項因素，包括經濟、財政及市場狀況。政府當局會繼續

在增加政府收入及持續發展香港金融市場之間取得平衡。  
 
條例草案的生效日期  
 
26.  關於為何把條例草案的生效日期定在 2021 年 8 月 1 日
(當日為公眾假期 )，政府當局表示，任何提高印花稅的建議不能
具追溯力，而把擬議的生效日期定於 2021 年 8 月 1 日是考慮到
進行立法程序所需的時間，以及讓港交所和業界對其運作系統

進行調整。  
 
27.  對於張華峰議員要求把條例草案的生效日期延至 2021年
年底，讓業界有更多時間對其運作系統進行調整，政府當局回應

時確認，根據其評估，已預留充裕時間讓業界調整其運作系統，

配合新的股票交易印花稅稅率在 2021 年 8 月 1 日生效。  
 
 
條例草案的擬議修正案  
 
28.  政府當局不會就條例草案提出任何修正案。  
 
個別委員提出的修正案  
 
29.  張華峰議員已就條例草案提交修正案擬稿，供法案委員

會考慮。該等擬議修正案旨在加入 "日落條款 "，訂明股票交易印
花稅稅率的擬議增幅的生效期以 1 年為限 (即由 2021 年 8 月 1
日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 )，或直至立法會藉決議案定出的日期為
止 。 政 府 當 局 就 擬 議 修 正 案 所 作 的 書 面 回 應 載 於 立 法 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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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B(1)787/20-21(02)號文件。在 2021 年 4 月 23 日的會議上，法案
委員會決定不會以法案委員會的名義動議張議員提出的修正

案。  
 
30.  法案委員會亦察悉張華峰議員有意就條例草案動議

其他修正案。該等修正案尋求只向賣方實施新的印花稅稅率，

以及把條例草案的生效日期延至 2022 年 1 月 1 日。  
 
 
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  
 
31.  法案委員會對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並無異議。政府

當局已就條例草案於 2021 年 6 月 2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恢復二讀
辯論作出預告。  
 
 
徵詢內務委員會意見 

 
32. 法案委員會於 2021年 5月 21 日向內務委員會匯報其商議
工作。 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21 年 5 月 26 日



 

附錄 I 
 

 
 
 

《 2021 年收入 (印花稅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 
 

委員名單  
 
 
主席  鍾國斌議員  

 
 

委員  石禮謙議員 , GBS, JP 
黃定光議員 , GBS, JP 
葉劉淑儀議員 , GBS, JP 
姚思榮議員 , BBS 
張華峰議員 , SBS, JP 
蔣麗芸議員 , SBS, JP 
周浩鼎議員  
邵家輝議員 , JP 
陸頌雄議員 , JP 
劉業強議員 , BBS, MH, JP 
謝偉銓議員 , BBS, JP 
 
 

 (總數：12 名委員 ) 
 
 

秘書  林康錦先生  
 
 

法律顧問  戴敬慈小姐  
 
 

 
 



 

附錄 II 
 
 

《 2021 年收入 (印花稅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 
 

曾向法案委員會提交書面意見的團體 /個人名單  
 
 
1. 一名市民  
 
2. 香港證券及期貨從業員工會  
 
3. 新民黨  
 
4. 香港稅務學會  
 
5.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  
 
6. 亞洲資本市場稅務委員會  
 
 


	Word 書籤
	OLE_LINK9
	OLE_LINK35
	OLE_LINK36


